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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 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 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銘業字第 1130200022 號 
速  別： 
附  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有關勞動部辦理「113 年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」

選拔活動乙事，敬請各縣(市)辦事處協助向所屬會員宣導，鼓

勵優良廠商踴躍報名參加，並轉轄區會員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內政部 113 年 2 月 15 日內授國營字第 1130801414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旨揭選拔活動之對象及參選資格，簡述如下： 

(一) 參加選拔對象： 

1. 優良單位：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條所定各業推行職業安

全衛生工作績優之事業單位。 

2. 優良人員：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或勞工健康服務工作績優之

人員。 

(二) 優良單位之參選資格： 

1. 受選拔當年度及前三年度工作場所，未發生勞動部重大災

檔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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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第二點所稱之重大災害，或勞工失

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一等級至

第九等級之職業災害。 

2. 受選拔前三年度之失能傷害頻率、失能傷害嚴重率，均低

於同行業前三年平均值。 

3. 受選拔前三年度未曾獲得五星獎、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。 

4. 受選拔前四年度未曾連續四年獲優良單位獎。 

5.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之二規定應建置職業安

全衛生管理系統者，已通過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（TO

SHMS）驗證或經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績效審查通過，

並仍在有效期限內。 

6. 事業單位以所屬部門參選者，不予受理。 

三、 其他資訊請參閱本函文附件，若有疑義，可電洽：沈逸榛小姐

； 電話：02-23813488 分機 129。 

四、 檢附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選拔作業要點、推薦

表等相關資料各乙份，供參。 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 

理 事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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